花蓮縣（校名）

參加109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桌球、羽球、網球資格賽

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程請填1）（來回請填2）
	人數
	單程自強號票價（元）
	小計
	備註

	交通費
	
	
	
	
	教師

	
	
	
	
	
	學生

	小計
	

	項目
	天數
	人數
	補助金額
	小計
	備註

	住宿費
	
	
	
	
	

	膳雜費
	
	
	
	
	

	小計
	

	總計
	

	火車起
迄站
	起站
	
	迄站
	

	比賽地點

（請填縣市）
	

	隊職員
人  數
	
	參賽學生
人    數
	

	詳填比賽
起訖日期
	開始日期

（年月日）
	/   /
	結束日期
（年月日）
	/   /

	詳填公假
起訖日期
	開始日期

（年月日）
	/   /
	結束日期
（年月日）
	/   /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花蓮縣政府補助所屬各級學校運動團隊參加全國性競賽或移地訓練作業要點：

第7點補助標準：限交通費、膳費及住宿費

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者，補助隊職員交通費及膳宿費。交通費依自強號來回票價為上限

覈實補助、膳雜費依實際參賽天數每人每天補助膳費250元、住宿費500元。

第8點其他審查標準：

(一)每一運動類別補助之運動員不得超過大會競賽規程所定報名人數，運動員以具本要點第4點規定申請資格為限(變更不得超過3人)，但縣代表隊員名單不在此限。

(二)職員包括領隊、教練及管理等。職員之補助以具備第4點申請資格之運動員比例核定之。運動員人數5人以下補助職員1人；運動員人數6至12人補助職員2人；運動員人數13至19人補助職員人數3人；運動員人數20人以上則補助職員4人。但以4人為限。

(三)非教育部體育署或教育部核准之全國性賽事，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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